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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消防條例》(第 95 章) 及相關附屬法例 —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提交意見書  

諮詢

文件

段落 

諮詢文件內容 業界對新修訂條例之意見 優化建議 

7-8 

關閉主要消防裝

置的預先審批機

制（須提前最少 3

個工作天申請） 

擬要求關閉主要消防裝置須提前最少 3個工作天

申請，並經消防處巡查審批，以決定是否批准申

請。此安排對年度檢查排期構成重大延誤；而緊

急搶修（如爆喉、短路）分秒必爭，預先審批不

切實際。雖然條例已新增「迫切危險」或「緊急

情況」下的豁免，惟定義模糊，前線人員難以判

斷。 

1. 為配合關閉主要消防裝置需要預先申

請，建議可將申請程序電子化或使用手

機應用程式提交及批核，加強審批效

率，務求可進一步縮短有關申請的審批

期。 

2. 消防處提供 24小時緊急聯絡審批熱線，

或授權註冊承辦商即場確認緊急關閉。 

3. 緊急維修「先處理、後報備」：容許緊

急情況下先關閉系統搶修，並於 24小時

內網上通報。 

4. 消防年檢及季檢計劃：容許物管公司就

年度檢查及測試提交全年關閉計劃，獲

預先批核後無須逐次申請。如檢查及測

試於即日或短時間內完成，應豁免相關

審批要求。 

5. 分級審批制：對保養記錄良好的大廈給

予簡化流程或通報豁免。 

6. 系統應自動抄送申請進度予物管公司，

確保同步知悉。 

7. 明確界定「緊急情況」具體例子（如水

管爆裂、主控制面板失效）及豁免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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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文件

段落 

諮詢文件內容 業界對新修訂條例之意見 優化建議 

9 

禁止干擾消防裝

置（新增蓄意或

罔顧後果地誤用

或干擾即屬犯

罪） 

支持新增此罪行，惟需釐清何謂「干擾」，避免

前線物管人員的日常操作（如正常測試、維修）

被誤解為干擾。 

消防處應提供明確指引，列明獲豁免的正常

操作範圍（如註冊承辦商及獲授權人員按程

序進行的檢查、測試及維修）。 

11 

引入主要消防裝

置損壞即時通報

機制（24小時內

通報） 

支持加快通報機制，惟需確保通報責任主體清

晰。註冊承辦商發現損壞後須通報消防處，同時

應同步通知責任人（業主立案法團及物管公

司），避免責任人處於被動位置。 

承辦商向消防處通報時，須同時抄送責任人

（業主立案法團及物管公司）。消防處電子

系統應設自動知會功能。 

12 

賦權消防處發出

有關重新檢查消

防裝置的指示 

「註冊承辦商」屬受規管的專業持牌機構，現行

法例已規定其須定期進行 FS251檢查。若消防處

對個別承辦商的檢查質素存疑，理應從根本問題

入手，即檢討承辦商的專業水平與監管機制。建

議中無上限的「再次檢查」權力，對小業主不

公，並會大幅增加其財政負擔。 

1. 在網上公布合資格的「註冊承辦商」名

冊，供公眾查閱。 

2. 對質素欠佳的註冊承辦商實施記分、懲

處、譴責甚至除牌機制，並將相關紀錄

免費公開，以提升透明度及問責性。 

13 

引入「責任人」

概念，第二類為

對消防裝置有管

理權或控制權的

人（包括物管公

司） 

「責任人」有助切實執行良好的大廈管理，惟最

終權力仍屬業主立案法團或業主委員會，管理公

司被定為沒有權力的責任人，會導致權責不清的

亂象。 

1. 明確加入業主立案法團及管理公司均為

「責任人」。 

2. 當管理公司合情理下向相關業主立案法

團書面報告後仍不得要領，相關業主立

案法團需承擔法律責任。 

3. 或容許責任人向消防處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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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文件

段落 

諮詢文件內容 業界對新修訂條例之意見 優化建議 

14 

把物管公司列為

可獲送達消除火

警危險通知書的

人士 

按現時法例，公眾地方大廈管理最終權力屬業主

立案法團，管理公司執行危險通知書易出現有責

無權的亂象，權責不清衍生管理爭議。 

1. 明確加入業主立案法團均為「責任

人」。 

2. 管理公司收到通知書後應立即處理並通

報法團；若合理情況下報告後仍不獲法

團允許處理，則法團需承擔所有法律責

任。  

15(a) 

責任人須最少每

半年安排註冊承

辦商檢查火警警

報系統（由 12個

月改為 6個月） 

成本大幅增加，額外費用最終轉嫁小業主；承辦

商市場承載力不足，可能導致供不應求、排期困

難，甚至因工作量過大而影響檢查質素。 

1. 分階段實施：建議設過渡期，首兩年維

持 12個月檢查周期，讓業界適應及擴充

人手；第三年起全面實施 6個月周期。 

2. 風險分級制度：按大廈類別及風險等級

實施不同檢查頻率——高風險場所（如

安老院、酒店等）優先實施 6個月周

期；一般住宅樓宇可維持 12個月周期。 

3. 擴大承辦商供應：消防處應同步優化註

冊承辦商培訓及發牌制度，確保市場有

足夠合資格人手應付新增工作量，避免

因供不應求而導致價格上升或質素下

降。 

15(b) 

消防裝置關閉或

損壞期間，責任

人須按指引提供

額外消防安全措

施 

支持加強安全措施，惟缺乏統一的「額外消防安

全措施」標準。消防處應提供統一、清晰的指

引，否則物管公司難以預算及規劃。 

制定「額外消防安全措施對照表」，按工程

類型、關閉時長及大廈風險等級，明列所需

標準化補償措施（如滅火筒數量、巡邏密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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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文件

段落 

諮詢文件內容 業界對新修訂條例之意見 優化建議 

16-17 

物管公司須每年

舉辦火警演習及

定時巡查逃生途

徑 

大型屋苑或商場中，法團未必配合，商戶租客經

常變動，難以參與。人手記錄、通知、安排逃生

路線測試，對中小型物管公司負擔沉重。「定時

巡查」定義模糊，執行頻次需與樓宇管理人手能

承擔的負荷取得平衡；物管人員只能作視覺檢

查，不應承擔技術測試責任；對住戶違規（如阻

塞通道、改動防煙門）缺乏執法權。 

1. 消防處提供標準化演習指引、記錄範本

及標準化巡查清單。 

2. 容許以「聯合法團」或「管理公司自行

內部演習」代替全棟居民參與。 

3. 設過渡期，首兩年只要求試行，不立即

罰款。 

4. 訂明紀錄保存期（如 5年）。  

17 

未履行火警演習

及巡查責任會被

視為「火警危

險」，先發通知

書後檢控 

支持先勸喻、後檢控的做法，惟需釐清何謂「定

時巡查」，頻次需與樓宇管理人手負荷取得平

衡。 

1. 風險導向巡查頻率：例如走廊每週一

次、機房每月一次、消防裝置每季一

次。 

2. 釐清視覺檢查為物管職責，技術測試須

由註冊承辦商負責。 

3. 提供標準化巡查清單，簡化記錄。 

4. 物管完成「巡查、勸喻、舉報」後，責

任轉移至消防處跟進。 

5. 訂明紀錄保存期（如 5年）。 

19 

引入消防裝置承

辦商註冊續期制

度（每五年續期

一次） 

同意設定有效期取代永久牌照。惟五年一次相對

較長，質素未能保障，造成良莠不齊。 

註冊時限應與現行大廈管理牌照相若，由 5

年改為 3年予合資格人士及承辦商。 

20 
提升合資格人士

資歷要求 

保持專業質素，每五年 30小時（即每年 6小時）

著實不足，合資格人士要求應較技術人員嚴謹。 

按續期要求，以 3年為期改為 3年 30小時較

為穩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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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文件

段落 

諮詢文件內容 業界對新修訂條例之意見 優化建議 

29(a) 

把紀律制度延伸

至涵蓋合資格人

士和技術人員個

人，並賦予罰款

權力 

提高註冊及紀律委員會功能，有助提升專業質

素。惟調查結果應公開予公眾或至少責任人查

閱。 

可以網上電子化形式，讓責任人／公眾知悉

紀律委員會調查結果。 

31-32 

電子方式提交

FS251證書和備存

記錄（7年） 

支持改以電子化程序，惟承辦商呈交予消防處時

欠缺責任人的資訊，責任人處於被動位置，物管

公司無法即時獲悉承辦商提交證書的狀態，容易

觸犯法例。另關注系統穩定性及縮短提交時限帶

來的行政壓力。 

1. 責任人亦有權在指定的電子系統平台查

核及索取有關呈交資料／證書。 

2. 自動同步知會功能：承辦商提交證書

後，系統須即時發送副本或通知予物管

公司，避免過程可能延誤。 

3. 設立 24小時技術支援熱線，協助處理操

作問題。 

4. 建議保留提交紙本作後備選項，特別是

在緊急維修或系統故障情況下。  

34-35 

引入「管理層刑

責」條款，將刑

責延伸到董事、

高級人員、合資

格人士及獲授權

簽署人 

物管公司會提供專業建議，但最終需獲法團批准

方可執行。若法團不願或拖延維修，管理人員縱

已履行專業責任，仍可能面臨個人刑責甚至監禁

風險；「適當人選」判斷標準亦不清晰。 

 
此外，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4 章）第

20A 條，超過 20 萬元的工程須召開業主大會通

過。消防處發出的消防安全指示通常設有指定完

成期限（例如 1至 3個月），但若業主不合作或拖

延召開大會，物管公司將陷入「有責無權」的困

局，根本無法在限期內合規。 

1. 明確列明於條例內，若管理人員已盡合

理努力（如書面通知法團、備存會議記

錄），可免除個人及公司的刑責。 

2. 引入「糾正期」：首次違規只要在限期

內完成整改，不檢控個人。 

3. 明確物管人員的責任範圍，不包括承辦

商的專業錯失或業主的不合作行為。  

4. 增設「法定免責延長」機制：若合規工

程須經業主大會批准，而物管公司已書

面要求法團召開大會但法團未能於消防

處指示期限內完成表決，物管公司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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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文件

段落 

諮詢文件內容 業界對新修訂條例之意見 優化建議 

消防處申請延長合規期限，消防處應按

情理批准，直至業主大會作出決議後重

新計算合理合規期。 

36 
引入定額罰款制

度 

阻塞走火通道缺乏客觀標準（如淨闊度、雜物体

積），前線人員與住戶／業戶間易生爭拗；罰款

往往針對物管公司而非違規住戶／業戶。 

1. 制定客觀量化標準：例如逃生通道須保

留的淨闊度、可容忍雜物上限，並就輪

椅／嬰兒車停放提供指引。 

2. 罰款應直接針對物品物主，而非轉嫁物

管公司。 

3. 物管完成勸喻及舉報後，後續刑責應轉

移至違規住戶／業戶，免於檢控物管公

司。  

新增

建議 

刑事責任與業主

決策權的矛盾 

物管公司須確保消防裝置正常運作及按時維修，

但大型工程須經業主大會批准。若業主否決撥

款，物管公司縱已盡專業責任，仍可能因「有責

無權」面臨刑事檢控。 

1. 引入「盡職審查」法定免責條款：物管

司已(a)書面警告法團相關風險及法律後

果；(b)按程序召開業主大會尋求撥款；

(c)向消防處通報延誤原因及採取臨時措

施，可作為合理辯解。 

2. 跨部門協調：消防處應與民政事務總署

協調，對因業主糾紛導致的延誤，優先

向法團／業主執法而非物管公司。 

3. 彈性延長合規時限：消防處應考慮物管

公司提供的盡職證明，合理延長消防安

全指示的期限。 

新增

建議 

舊樓物管的特別

支援 

舊樓業主財政能力有限，物管公司難以推動合規

工程。 

1. 政府設「消防安全貸款基金」，物管可

代業主申請，免息分期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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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文件內容 業界對新修訂條例之意見 優化建議 

2. 消防處與屋宇署聯合提供「舊樓消防顧

問服務」，免費協助物管評估所需工程

及招標。 

新增

建議 

大維修或棚架工

程期間的消防安

全規管 

是次修訂涵蓋六大支柱，惟未有針對大維修、棚

架工程等大型施工期間的消防安全訂立專門條

款。實務上，大廈進行此類工程時，消防裝置可

能被暫時關閉、覆蓋或受阻，而工程期間的火警

風險往往較平日更高。現行法例缺乏明確的施工

期間消防安全標準及審批機制，對住戶及工人構

成潛在風險。 

1. 工程前審批機制：消防處應在工程開始

前審批及同意施工期間的消防安全方

案，確保現場消防設備在工程期間維持

可靠。 

2. 強制臨時消防設備：應強制規定在施工

期間，每層須放置滅火筒及其他指定臨

時消防設備，並確保逃生途徑時刻暢

通。 

3. 賦權勒令停工：若工程期間發現消防裝

置嚴重失效或存在即時火警危險，消防

處應有權即時勒令停工，直至承辦商及

責任人糾正問題。 

4. 跨部門統一標準：建議保安局聯同屋宇

署、勞工處等相關部門，統一審視大廈

大維修工程所使用的物料及施工方法是

否合規，並制定跨部門的消防安全作業

守則，避免不同法例之間存在矛盾或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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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業界原則上支持政府修訂《消防條例》以提升本港消防安全水平，惟懇請消防處在立法時充分考慮前線執行的現實困難，採納上述優

化建議，包括： 

• 引入及列明盡職免責條款於修訂法例內，釐清業主立案法團與物管公司的權責分工； 

• 提供緊急維修彈性、年度預先批核機制及分級審批； 

• 實施風險導向巡查頻率及量化執法標準； 

• 制定額外消防安全措施的標準化指引； 

• 完善電子系統過渡安排，確保責任人同步獲取資訊； 

• 對舊樓提供財政及技術支援； 

• 調整承辦商續期及進修周期至更合理水平； 

• 針對大型維修或棚架工程期間，訂立專門的消防安全規管條款，包括工程前審批、強制臨時消防設備、賦權消防處勒令停工，

以及跨部門統一標準。 

 
業界樂意繼續與消防處溝通，完善條例細節，達致安全與可行兼顧的目標。 

 


